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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在我国环境法典中的证成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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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环境法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向第三代环境法的过渡时期。 第三

代环境法形神兼备,法典化是其“形”,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公众环境权利是其“神”。 我国环

境法典的编纂应当回应人民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构建一个“一体两翼”的环境权体系,即
在确认一般环境权(适宜 / 良好环境权)的基础之上,对应环境保护中的污染防治和自然保

护两大板块,规定健康环境权和自然享有权这两种类型的环境权。 环境法典中关于环境

权的本体性规定、保障性规定和救济性规定的三元格局设计,将有助于加强环境法的实施

和国家环保义务之履行,推动我国真正迈向并且实现“美丽中国”和“环境法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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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与前三期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不同的是,本期行动计划将“环境权利”单独成章,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相并列。 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利的内容和类型化方面,环境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明显差异。 例如,《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将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类型化为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工作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财产权益、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和

文化权利,环境权利项下并没有采用权利语言表述,而是分别从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环境

决策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应对气候变化这六个

方面予以阐述。①笔者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行动计划的编写者洞察到了环境

权利与传统人权的差异性,即环境权利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其虽然可以由个人行使,但也具有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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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属性,而传统人权是一种典型的“个人权利” ①;(2)我国学界对于环境权或者环境权利的概

念及其类型存在诸多分歧,未能为行动计划的编写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当下,我国环境立法迎来

了“法典化”的历史性时刻②,我们应当再一次认真对待环境权,就环境权是否应当以及如何纳入环

境法典作出这个时代的思考,以期为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新一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环境权利的撰

写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一、我国环境法典为何要规定环境权

(一)法典化与公众环境权利:第三代环境法的“形”与“神”
现代环境法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可以将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几个不

同的阶段,以显示其代际发展的过程。 在学术界,环境法的代际划分有不同的标准和结果,从而形

成第二代环境法、第三代环境法甚至第四代环境法的不同主张。③ 站在当下的历史时刻,本文采第

三代环境法的主张,认为各国大多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迈向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阶段。
从比较环境法视角来看,第一代环境法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其主要特征有两点:

(1)采用基于“命令与控制”的直接规制模式;(2)将生态环境分割为大气、水、土壤等不同要素分别予

以立法和保护。 第一代环境法存在明显的缺陷:直接规制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对单一环境媒介采取

孤立的控制对策可能会导致污染排放在不同环境媒介之间的转移。 第二代环境法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其在“命令与控制”模式基础之上更多地采用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措施,例如排污权交易和环

境税费。 同时考虑到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第二代环境法对环境法内容进行整合,这种转

变表现在污染防治领域的综合性立法,1990 年英国的《环境保护法》和 1996 年欧盟颁布的《综合污染

预防与控制指令》代表了这种转变。④

第三代环境法产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其形式上的特征是环境保护的一体化和综合化程度进一

步深化,出现了环境立法法典化的趋势,1998 年颁布的《瑞典环境法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

实质编撰意义的环境法典”。⑤ 法国、意大利、爱沙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等欧亚

国家也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本国的环境法典或者准法典。
第三代环境法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承认以环境权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权利,这方面里程碑式的国

际立法是 1998 年通过的《在环境事务中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与诉诸司法的公约》 (《奥胡斯公

约》),该公约建立在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环境决策权和诉诸司法的权利三个支柱之上,意在保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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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环境权。 《奥胡斯公约》序言第八段规定,缔约方承认每个人都有生活在适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

中的权利,并有为今世后代之利益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 序言第九段规定,为了能够主张这项权利、
遵守这项义务,公民必须能够在环境事务中获取信息、有权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 公约第 1 条规定:
“为了促进保护今世后代每个人生活在适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中的权利,每个缔约方应当根据本公

约规定,保障在环境事务中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权利。”
 

由此可见,公约序言和第 1
条规定的环境权与公约三支柱———获取信息权、公众参与决策权和诉诸司法权之间存在目的与手段的

关系,前者是目的性权利,后者是工具性权利。 《奥胡斯公约》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个人维度(personal
 

dimension)以实现对环境风险的法律控制,一个人通过实施公约规定的主观权利(subjective
 

rights)即
知情权、参与权和诉诸司法权,不仅可以保护其私人利益,亦可保护公共利益即一个清洁的环境,这样

清洁环境权(the
 

right
 

to
 

a
 

clean
 

environment)便成为第三代环境法的关键词。①
 

实践证明,《奥胡斯公约》通过影响和加强整个地区相关的法律框架及其实施,成为确认和保护公

众享有健康环境权的有效工具。 公约缔约方除了欧盟,还包括 45 个欧亚国家,迄今有 25 个国家的宪

法明文确认了环境权。 有的缔约国虽然在宪法中没有环境权条款,但在环境立法中有环境权的规定,
典型例子是哈萨克斯坦和爱沙尼亚。 2009 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第 13 条明确规定,
自然人享有在对其生命健康有利的良好环境中生存的权利。② 2011 年通过的《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

则》第四章规定了环境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其中第一节系统规定了“满足健康和福祉需求的环

境权”与“环境程序性权利”。 该节第 23 条第 1 项规定“每个人都有权期望与他们直接相关的环境满

足健康和福祉的需求”,第 30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包括满足健康和福祉需要的环境权受

到侵犯,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由此可见,《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创设了一

个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的具有主观公权利性质的实体性环境权。③
 

环境法的代际发展实际上是一个逐步走向综合化、一体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在环境法领域内部,
基于还原主义的单要素立法走向整体主义的系统性立法,环境法典即为系统性立法的最高典范。 环境

法典是第三代环境法形式表达的主要方式,而以环境权为核心的权利则是第三代环境法的内在灵魂和

基石范畴。 换言之,第三代环境法采用新的“基于权利的方法”(right-based
 

approaches)去促进环境保

护和环境法的实施,这样与前两代环境法采用的“管制方法”(regulatory
 

approaches)迥然有别。
当代中国环境法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 1973 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的颁布

为主要标志。 从 1973 年至 2000 年,我国环境法处于第一代环境法时期,该时期的环境立法主要采取

单要素立法方式,对水、气、海洋等污染进行分别立法,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局限于“命令—控制”手段。
无论是 1979 年《环境保护法(试行)》创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所谓的“老三项”环
境法律制度,还是 1989 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决定推行并由 1989 年《环境保护法》加以正式确立

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污染物集中控制、限期治理以及排污许可证等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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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五项”环境法律制度①,体现的都是依赖政府直接实施、具有强制效力的制度。 21 世纪以来至

2014 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我国环境立法进入第二代环境法时期。 在此时期环境立法越来越多地

引入市场机制,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差别税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信息公开等新制度逐步被确

认和实施。 2014 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第三代环境法的阶段,新《环境保护法》
的最大亮点是专章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规定公众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

保护的权利,并第一次在狭义法律层面创设了社会组织的环境公益诉权。 这些规定对于我国环境立法

和环境法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从“管制方法”向“基于权利的方法”的范式转

型。 这个时期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阶段,环境立法更加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 2020 年

颁布的《长江保护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该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管理法律,标志着我国环境立法从还

原主义的单要素立法走向整体主义的生态系统保护立法。②

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遵循生态规律和国内外环境立法的发展规律,在《环境保护法》《长江保

护法》等标志性立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我国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 要言之,便是要正确把握和体

现第三代环境法的“形”与“神”。 所谓“形”就是采用“适度法典化”的模式进一步推进环境保护立法

的整体性、系统性,同时使其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和动态性。③ 所谓“神”就是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
立法宗旨,把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公众环境权利的立法确认及其保护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环境权“入典”是满足人民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立法回应

权利源自人的需要,一种新型权利的产生,无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正当需要,维护人的尊严。 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会产生新的需要和权利诉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④环境权“入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体现。 所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

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和全过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⑤ 环境权“入典”也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和体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丰富,环境权益观是其中的核心观点,
其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主体性和切实维护人权的理念在生态文

明领域的内在要求。⑥ 值得注意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与“可持续发展”这一环境法典

的基础概念和价值目标是相互吻合的。 吕忠梅教授指出,各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
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法典的价值目标和逻辑主线。 可持续发展包含三个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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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心欣、方世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权益观研究》,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第 23 页。



中生态环境可持续是基础,经济可持续是条件,
 

社会可持续是目的。① 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也是“以人

为中心”的发展,②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

益,同时要在合宪性审查的宪制框架下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和要求。 2018 年 3 月 11 日通过的《宪法修

正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加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和谐美丽”等规定,并将这些规定列为国家的根本任务。 生态文明“入宪”
的国家任务(目标)规定,连同 1982 年《宪法》第 9 条、第 22 条和第 26 条等规定,一同构成并丰富、完善

了我国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③ 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全面实施宪法规范,实现环境法规范与宪法规

范的交互影响和体系性融贯,特别是在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背景下,环境法体系要为公民享

有环境权提供切实保障,以便为今后宪法明确规定环境权提供实践素材与制度支撑。④ 但是,从我国

现行环境资源立法来看,虽然《环境保护法》开启了“基于权利的方法”来保护环境的范式转型,但是这

种转型并未深入,公众的环境权利特别是实体性的环境权利除了《水法》等有零星规定外,基本上付之

阙如。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现行环境法体系明显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人”在环境法体系中

是支离破碎地隐藏在条文当中的。⑤ 因此,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在法律条款设计中发现

“人”,如何以立法确认和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使命。 在我国现行《宪法》
和《民法典》缺乏环境权的明文规定的背景之下,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借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对于健康权的公法确认,把环境权作为一项公法权利予以规定。
(三)环境权“入典”是我国人权外交的需要

环境权不仅是法律权利,也具有基本权利和人权的性质。 自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

来,联合国系统对环境人权进行了持久性的研究和推进。 1990 年联合国大会第 68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题为“需要为个人福祉确保健康环境”的第 45 / 94 号决议,承认所有人都有在充足的健康和福祉的环境

中生活的权利。 1990 年 8 月 30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通过第

1990 / 7 号决议,委任克森提尼(Fatma
 

Zohra
 

Ksentini)女士为特别报告员,负责进行人权与环境的研究。
2006 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特别是 2012 年人权理事会第 19 / 10 号决议决定任命人权与环境独

立专家,极大地推动了环境人权的发展。⑥ 人权理事会近十年来通过了数个关于“人权与环境”的决议

(参见下表 1),2021 年 10 月 8 日,人权理事会以 43 票赞成、0 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了第 48 / 13 号决议,
该决议注意到已有超过 155 个国家在国际协定、国家宪法、立法或者政策中承认了某种形式的健康环

境权,在联合国历史上首次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是一项人权。⑦ 中国代表团虽然投了弃权票,但并非对环境人权本身持否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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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忠梅:《发现环境法典的逻辑主线:可持续发展》,载《法律科学》2022 年第 1 期,第 74-78 页。
参见联合国大会决议:《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UN
 

Doc.
 

A / RES / 70. 1,第 2 段。
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载《法学家》2018 年第 3 期,第 97 页。
参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 年第 5 期,第 23、32 页。
参见张震:《环境法体系合宪性审查的原理与机制》,载《法学杂志》2021 年第 5 期,第 30 页。
参见吴卫星:《环境人权在联合国系统之演进》,载《人权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Human
 

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Res. / Adopt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n
 

8
 

October
 

2021,
 

UN
 

Doc.
 

A / HRC / RES / 48 / 13(Oct.
 

8,
 

2021).



见,而是认为“决议草案部分内容仍需商榷,包括环境权的定义和内涵及其与其他人权的关系,以及人

权理事会是否有设立环境权的授权等”。①

表 1: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环境”的决议

决议通过时间 决议编号 主要内容

2021 年 10 月 8 日 A / HRC / RES / 48 / 13
承认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权利是一项对于享有人权具有重要

意义的人权。

2021 年 3 月 23 日 A / HRC / RES / 46 / 7 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年,吁请所有国家采取注重人权的方针。

2018 年 3 月 22 日 A / HRC / RES / 37 / 8 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三年。

2017 年 3 月 24 日 A / HRC / RES / 34 / 20
吁请各国在应对环境挑战的所有行动中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鼓励各

国通过一个关于享有健康环境的有效规范框架。

2016 年 3 月 23 日 A / HRC / RES / 31 / 8

鼓励各国通过一个享有健康环境的有效规范框架,在人权机制包括普遍

定期审议框架内讨论与享有健康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和承诺的遵守

情况。

2015 年 3 月 26 日 A / HRC / RES / 28 / 11 将现任独立专家更名为特别报告员,并将其任期延长三年。

2014 年 3 月 28 日 A / HRC / RES / 25 / 21 敦促各国在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时遵守人权义务。

2012 年 3 月 22 日 A / HRC / RES / 19 / 10
决定任命一名独立专家,负责研究与享有一个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

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问题。
2011 年 3 月 24 日 A / HRC / RES / 16 / 11 敦请人权高专就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展分析研究。

　 　 随着人权理事会决议承认环境人权,各国对环境人权的承认与保护将成为联合国系统审查和评价

各国人权状况的一个方面。 2017 年 3 月 24 日人权理事会第 34 / 20 号决议鼓励各国在人权机制包括

“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al
 

review)框架内讨论与享有安全、清洁、卫生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

人权义务及承诺的遵守情况,以及缔约方向联合国有关人权条约机构提交报告的情况。
 

按照“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之要求,我国于 2009 年、2013 年和 2018 年分别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三

轮国家人权报告,三份报告关于环境保护或者环境权利的表述有所变化。 在 2009 年的首份国家人权

报告中,第三部分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政策与实践”,该部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保护特殊群体权利”三个板块,其中并未出现环境权或者环境权利这一名词,只是在“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项下的“健康权”中加入环境保护、饮用水安全的内容。② 2013 年的国家人权报告亦是

在第三部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成绩和做法”中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项下的“健康权”中加入

“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等环境保护内容。③ 2018 年的国家人权报告则有所

变化,该报告第三部分“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成就和实践”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项下将“卫生健康

权、生态环境与人权”并列在一起,从而将环境保护内容从健康权中分离出来。④ 虽然并未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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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第 48 届会议关于“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可持续环境的权利”决议草案(AHRC / 48 / L. 23 / Rev. 1)的
解释性发言》,载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网站,http: / / geneva. china-mission. gov. cn / dbtyw / rqsw / 202110 /
t20211010_9592613. htm,2022 年 6 月 19 日访问。

参见《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 / 1 号决议附件第 15(a)提交的国家报告·中国》,UN
 

Doc.
 

A / HRC / WG. 6 / 4 / CHN / 1,第 40-41 段。
参见《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 / 1 号决议附件第 15(a)提交的国家报告·中国》,

 

UN
 

Doc.
 

A / HRC / WG. 6 / 17 / CHN / 1,第 43 段。
参见《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 / 1 号决议附件第 15(a)提交的国家报告·中国》,

 

UN
 

Doc.
 

A / HRC / WG. 6 / 31 / CHN / 1,第 43 段。



“环境权”这一术语,但“生态环境与人权”的表述至少在向环境权独立成型的权利发展道路上迈进了

一步。 新近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将“环境权利”单独成章,可见其在 2018 年国

家人权报告基础上将环境权的独立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洞察我国发布的四期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以及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三份国家人权报告中有关环境权利的演变,通
过实定法将环境权利予以规范和保障,促进我国更好地履行环境人权的保护义务,以便能够“积极参与

全球人权治理,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①

　 　 二、一体两翼:环境权在环境法典中的类型化展开

(一)基本概念辨析:环境权与环境权利

在学术研究中,环境权是一个有歧义、容易被误用的概念,我国学界有最广义环境权说、广义环境

权说、狭义环境权说等不同的学术主张。② 因此,在环境权研究和环境法典编纂中需要厘清环境权的

概念,避免环境权成为一个模糊的无所不包的“权利托拉斯”。 我认为,“环境权”(right
 

to
 

environment)
的概念需要在与“环境权利”(environmental

 

rights)这一概念的比较中加以把握。 一般来说,两者都可

用以描述公众在环境法上的权利。 环境权是一种享受一定环境质量的实体性的、生态性的权利,其既

与程序性权利不同,也与企事业单位对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权有别。③ 环境权利的外延更

广,除了包括实体性环境权之外,还包括环境法上的程序性权利,这些程序性权利的典型便是《奥胡斯

公约》所规定的环境知情权(环境信息获取权)、公众参与权和诉诸司法权。
在国际公约、国内宪法和环境法层面,环境权之前一般会冠以“适宜”“健康”“清洁”“生态平衡”

等修饰词,从而形成如下几种主要的环境权称谓:(1)适宜环境权(right
 

to
 

a
 

favorable
 

environment)④或

者良好环境权(right
 

to
 

a
 

good / sound
 

environment)⑤;(2)健康环境权(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environment)⑥;(3)清洁、健康环境权(right
 

to
 

a
 

clean
 

and
 

healthy
 

environment)⑦;(4)
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权(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environment)⑧;(5)清洁、安全和健

康环境权(right
 

to
 

a
 

clean,
 

safe,
 

healthy
 

environment)⑨;(6)健康、生态平衡环境权(right
 

to
 

a
 

healthy
 

and
 

ecologically
 

balanced
 

environment;right
 

to
 

live
 

in
 

a
 

healthy
 

and
 

ecologically
 

balanced
 

environment)􀃊􀁉􀁒;(7)清
洁、健康、生态平衡环境权(right

 

to
 

a
 

clean,
 

healthy
 

and
 

ecologically
 

balanced
 

environment)􀃊􀁉􀁓;(8)对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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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 页。
参见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法学评论》2014 年第 5 期,第 181-182 页。
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内容之辨析》,载《法学评论》2005 年第 2 期,第 140-144 页。
参见《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42 条;《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第 35 条第 1 款。
参见《印度尼西亚宪法》第 28H 条第 1 款;《黑山宪法》第 23 条第 1 款。
参见《芬兰共和国宪法》第 20 条第 2 款;《匈牙利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墨西哥宪法》第 4 条第 5 款。
参见《肯尼亚宪法》第 42 条;《斐济宪法》第 40 条;《肯尼亚环境管理和协作法》第 3 条第 1 款。
参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21 年 10 月 8 日第 48 / 13 号决议,UN

 

Doc.
 

A / HRC / RES / 48 / 13。
参见《坦桑尼亚环境管理法》第 4 条第 1 款。
参见《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 66 条第 1 款;《厄瓜多尔宪法》第 14 条;《玻利维亚宪法》第 33 条;《阿根廷宪法》第 41 条第 1 款;《突尼

斯宪法》第 45 条第 1 款。
参见《塞舌尔宪法》第 38 条。



和福祉无害的环境权(right
 

to
 

an
 

environment
 

that
 

is
 

not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①;(9)满
足(符合)健康和福祉的环境权(right

 

to
 

live
 

in
 

an
 

environment
 

favorable
 

to
 

his / her
 

health
 

and
 

well -
being)②。

(二)“一体两翼”的环境权类型化构想

以上述环境权为基础,可以在类型化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在环境法典中予以展开。 环境权的类型化

在我国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按照对环境状况要求的不同可以将环境权分为“基本环境权”
和“非基本环境权”。③ 有学者从权利的位阶角度,将环境权分为宪法基本权利和具体法律权利。④ 有

学者提出“环境核权利”和“环境束权利”的区分,⑤也有学者提出将环境权类型化为“环境人格权”“环
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的构想。⑥ 可以说,上述分类是从不同角度予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就
加深人们对于环境权的认知来说各有其意义和价值。 在本文中,笔者从环境法典的立法角度提出“一
体两翼”的环境权类型化构想。 所谓“一体”是指各国宪法和环境法中关于环境权的一般性规定,可称

之为“适宜 / 良好环境权”或者“一般环境权”。 所谓“两翼”是指“适宜 / 良好环境权”或者“一般环境

权”在宪法或者环境法特别是在环境法典的不同篇章中的具体体现。 具体而言,现代环境法主要包括

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生态保护、自然资源保护)两大板块,
 

“良好环境权”或者“一般环境权”在污染

防治和自然保护领域具体化为“健康环境权”和“自然享有权”两大类别,这样便形成了“一体两翼”的
环境权体系。 (参见图 1)

图 1:公众环境权利的类型化

健康环境权的客体是健康环境。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所列举的“健康中国建设主要指

标”包含了“健康水平”“健康生活” “健康服务与保障” “健康环境”和“健康产业”五大领域,其中

“健康环境”领域包含“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和“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Ⅲ类水

体比率”两项指标。 可见健康环境需要将水、气、土和声环境质量等维持在一定标准以上,或者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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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参见《津巴布韦宪法》第 73 条第 1 款;《南非宪法》第 24 条;《南非国家环境管理法》序言第 2 段。
参见《亚美尼亚宪法》第 33B 条第 1 款;《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第 23 条第 1 款;《奥胡斯公约》序言第 8 段及第 1 条。
参见胡静:《作为请求权基础的环境权批判》,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8-10 页。
参见史玉成:《环境法的法权结构理论》,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75 页。
参见张震:《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第 42 页。
参见吴卫星:《环境权的中国生成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展开》,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第 74-78 页;吴卫

星:《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5-242 页。



要将水、气、土和声等环境污染控制在一定限值以下。 因此,“健康环境权”是环境权与健康权相交

叉、竞合而形成的权利领域,主要是与污染防治相关的权利,也可称之为“免于污染的权利”,具体包

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安宁权等。
自然享有权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空间的非排他性的使用权,具体包括自然空

间的进入权(公共地役权)、景观权和环境获益权等。 日本律师联合会 1987 年在世界人权拥护大会

上提出了自然享有权论,将环境权从对抗污染的权利扩展至公民有享受自然的权利。① 自然享有权

建立在
 

“环境共有”的法理之上,即对于具有公共性的土地来说,不管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或

者他人,公众基于生存、消遣、娱乐等目的对于该土地上的自然资源拥有一定的非排他性使用权。
这种权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的“乡村役权”,《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规定了在他人土地上的五种

乡村役权:取水、饮畜、放牧、烧石灰、挖沙权(I. 2,3,2)。② 自然享有权在当代的一些欧洲国家中体

现为“进入权” ( access
 

right)。 所谓“进入权”,也可称之为漫游权( right
 

to
 

roam)、乡村进入权

(access
 

to
 

country),是指公民有以休闲和游憩为目的进入非其所拥有的公共土地、共用土地或者私

有土地的权利。 以英国为例,其通过一系列立法逐步确认、扩张公众进入权,保障公众对于优美环

境的享受权益。 英国 1899 年的《公地法》规定了公众进入无主公地的权利,1939 年《山区进入法》
确认公众进入风景优美的乡村是一种公共利益,1949 年《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建立了“开放乡

村”制度,确保公众进入乡村的合法性。 2000 年《乡村与路权法》直接创设了公民漫游权,规定任何

人有权以善意的户外空间游憩为目的进入可进入土地。 2009 年《海洋与海岸进入法》确立了海岸进

入权或达滨权,将英格兰原本基本封闭、隔绝的海岸线贯通,连接为英格兰最长的公共步道。③

“自然享有权”在德国的一些州宪中有明确的规定,最为典型的是《萨克森自由州宪法》第 10 条

第 3 款的规定:“只要不违背第 1 款的目的,萨克森自由州承认享有享受自然美景和在自然中休养

的权利。 在此范围内,公众可前往山区、森林、田野、湖与河流。”
 

④此外,《巴伐利亚自由州宪法》第

141 条、《勃兰登堡州宪法》第 40 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宪法》第 12 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与

“自然享有权”相类似的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
 

“自然资源的一般使用权”。 在俄罗斯联

邦,自然资源使用权分为“一般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和“专门(特殊)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前者是指

基于文化、休息、审美和日常生活需要每个人都能得到的、无需经过专门许可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后
者是指为了经济活动或者营利等特殊需要经过许可而获得的自然资源使用权。⑤ 《哈萨克斯坦共和

国生态法典》第 10 条将自然资源使用分为一般使用和特殊使用,前者是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而免费进行的自然资源的常态化使用,后者是指自然人、法人依照法定程序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向

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活动。⑥

(三)“一体两翼”环境权体系在部分国家环境立法中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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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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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劲:《环境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74 页。
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0 页。
参见张振威、赵智聪、杨锐:《英国漫游权制度及其在国家公园中的适用》,载《中国园林》2019 年第 1 期,第 5-9 页;张振威:《英

国进入权法律制度研究》,载高鸿钧、邓海峰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 24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6-337 页。
参见祝捷等译:《德国州宪全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8 页。
参见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9-175 页。
参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刘洪岩、马鑫译,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6 页。



“一体两翼”环境权体系在当今国家的环境立法尤其是环境法典中有所体现,不过体现的完备

性和系统性亦有差异。 《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第四章规定的是环境权利,其中第一节规定的是
 

“满足健康和福祉需求的环境权与环境程序性权利”,具体规定了实体性环境权(第 23 条)、环境信

息权(第 24 条-第 27 条)、公众参与权(第 28 条-29 条)、诉诸司法权(第 30 条)。 第二节规定的是

“属于他人的土地和水体的使用权”,包括在他人土地上的逗留权(第 32 条)、捡拾浆果、蘑菇、坚果、
落枝等自然产品权(第 34 条)、水体的公共使用权(第 37 条)等一系列的公众使用权(right

 

to
 

use)。
《肯尼亚环境管理与协作法》第 3 条规定了享有清洁和健康环境的权利,其中第 1 款规定了一般性

环境权:肯尼亚的每个人都有权享有清洁和健康的环境。 该条第 2 款进一步规定,第 1 款规定的享

有清洁和健康环境的权利包括任何人出于娱乐、教育、健康、精神和文化目的使用环境的各种公共

要素(elements)或部分(segments)。 可以认为,《肯尼亚环境管理与协作法》第 3 条第 1 款是一般性

环境权和健康环境权的复合性规定,第 2 款则是类似自然享有权的规定,并且明确了自然享有权属

于一般性环境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我们再以《法国环境法典》为例,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一体两翼”的环境权体系。 《法国环

境法典》的法律部分共有七卷,其中第一卷(共同规定)第一编(总则)第 L110-2 条第 1 款规定任何

人都享有拥有有益健康的环境的权利,①很显然这是关于环境权的一般性规定。 该法典第二卷(自

然环境)第二编(空气与大气层)第 L220-1 条第 1 款规定保证每个人都有呼吸不损害身体健康的空

气的权利,②该款规定的权利属于“健康环境权” 类别下的子权利———清洁空气权。 《法国环境法

典》第三卷(自然空间)第二编(海岸带)第 L321-9 条规定了进入海滩的自由③,第三卷第六编名称

是“接触自然”,其第 L361-1 条第 4 款规定,在遵守治安法律法规和沿岸权利的情况下,行人可自由

地在省级散步与远足路线规划中的道路和小路上通行。④ 第四卷(自然遗产)第三编(淡水渔业与

渔业资源管理)第 L435-4 条、第 L435-5 条和第 L436-4 条等规定了沿岸居民的捕鱼权及其权利行

使的条件。⑤ 以上规定属于公众对于自然的享受权或者说对于自然资源包括自然空间的一般利

用权。
我国环境立法有关于环境权的零星规定,但也存在立法位阶较低、权利内容碎片化等问题。 目

前关于环境权的一般性规定主要见于地方立法,例如《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 5 条第 1 款规定“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有享受良好环境、知悉环境信息、参与及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 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环境立法尚无环境权的一般规定,但是个别立法体现了环境权的内容。 例如,《水法》
第 7 条确立了水资源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第 48 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为家庭

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属于无需取水许可的无偿使用,该规定实际上体现了

公众对于水资源的一般利用权或者享有权。
我国公众对于消遣性的垂钓自由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 根据《长江保护法》第 53 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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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国环境法典(第四至七卷)》,莫菲等译,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07-110 页。



规定,国家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其中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

性捕捞,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全面禁止在重点水域进行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可见,《长江

保护法》区分了“捕捞”和“生产性捕捞”这两个概念,显然捕捞概念在外延上包括了生产性捕捞和

非生产性捕捞,那么什么是非生产性捕捞呢? 其主要是指传统的休闲垂钓行为。 《长江保护法》直

接禁止的是生产性捕捞,那么是否禁止非生产性的垂钓行为呢? 《长江保护法》本身没有作出规定,
而是授权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具体办法。① 2021 年 12 月 21
日,农业农村部颁布了《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对休闲垂钓行为作了规定。 根据该规章第 25
条第 1 款的规定,长江流域禁止垂钓的区域包括以下三类:(1)以水生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

保护区;(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3)水生生物主要栖息地。 由此可见,前列三类区域以

外的长江流域的其他水域是允许休闲垂钓行为的。 《长江保护法》和《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
较好地平衡了水生生物保护这一公共利益和个人的垂钓自由,通过禁止性规定进一步确认和规范

了人们的垂钓自由这一习惯性权利。

　 　 三、环境权在环境法典中的体系化表达

(一)公众环境权利规定的三元格局

当代环境法对于公众环境权利的完备规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环境权的本体性规定”,确认

“一体两翼”的环境权内容;二是“环境权的保障性规定”,即通过规定环境权的保障性权利———环境

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从事前和事中角度保障环境权的享有;三是“环境权及其保障性权利的救济

性规定”,即对于环境权、环境知情权和公众参与权受到侵害或者有侵害之虞时,得透过行政复议、
诉讼程序获得事后救济。 这三类规定中,环境权的本体性规定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因为环境权本

身是目的性权利;而环境知情权、公众参与权和救济权是工具性权利,是为保障环境权的实现或救

济而配置的权利装置。 以上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当代环境法上公众环境权利规定的三元格局。
(参见图 2)

图 2:公众环境权利规定的三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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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环境权利的“入典”模式:“分散规定模式”与“集中规定模式”
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公众环境权利应当在环境法典的哪个(些)篇章中规定呢? 从比较法上来看

主要有两种模式:“分散规定模式”和“集中规定模式”。 所谓“分散规定模式”是将环境权利的不同

内容分散规定于法典的不同篇章之中,典型立法例是《法国环境法典》。 该法典法律部分第一卷(共

同规定)第一编规定了一般环境权,第二编专门规定了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第三卷(自然空间)的

第二编(海岸带)、第六编(接触自然)以及第四卷(自然遗产)第三编(淡水渔业与渔业资源管理)等

分别规定了自由进入海滩的权利、道路自由通行权、捕鱼权等个别性的自然享有权。
所谓“集中规定模式”是指将以环境权为核心的公众环境权利集中规定于法典的某一篇章之

中,一般而言是规定于总则篇,爱沙尼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第四

章专章规定了环境权利,完备地、系统性地呈现了这三类规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也属

于这种模式,该法典共有九篇,环境权的本体性规定、保障性规定和救济性规定均规定于第一篇总

则之中。 该篇第一章(基本条款)第 10 条规定了自然资源使用的概念及类别,就自然资源的一般使

用和特殊使用作出区分和界定。 该篇第二章规定了自然人、社会组织和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和义

务,其中第 13 条笼统地列举了自然人在环保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包括实体性环境权、参与权、救
济权以及环境保护义务。

按照我国学者的主流学术主张,我国环境法典的编纂应当采用“总则—分则”之构造和五编制

的体系,具体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自然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① 那么,以
环境权为核心的公众环境权利应当在环境法典的哪个(些)编章中“落户”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

下两种方案:(1)借鉴《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总则》的立法例,全部规定于总则编。 在总则编之中用专

门一章或者一节将环境权、知情权、参与权、救济权予以系统规定。 (2)借鉴《法国环境法典》的立法

例,将其分散规定于总则编、污染防治编、自然保护编之中。 具体而言,在总则编中规定一般性的环

境权(良好环境权):“公民有在清洁、健康、美丽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其中的修饰语“清洁、健康”
采用大多数国家宪法和环境法关于环境权的通行规定,“美丽”则对应于我国《宪法》关于美丽中国

建设的国家目标,彰显了中国特色。 同时相对于“清洁、健康”环境而言,“美丽”环境提出了更高的

生态环境质量目标。 在总则编除了规定一般性的环境权之外,也要规定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在污染防治编中可以规定健康环境权或者健康环境权的具体性权利例如清洁空气权,在自然保护

编中规定一般性的自然享有权或者自然享有权的具体性权利,例如公共森林地役权、生活用水取水

权、垂钓自由权等。

　 　 四、结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生活质量自然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

的需要。 我国的环境立法应当回应人民的新需求和新期待,在环境法典的编纂中将以环境权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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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公众环境权利予以系统性的确认。 具体而言,环境法典应当构建一个“一体两翼”的环境权体

系:即在确认一般环境权(适宜 / 良好环境权)的基础之上,分别对应环境保护中的污染防治和自然

保护的两大板块,规定健康环境权和自然享有权这两类更为具体的环境权。 按照这种构想编纂而

成的环境法典将满足生态文明“入宪”之后我国环境宪法的规范要求,推动我国环境立法真正进入

第三代环境法的历史新阶段。 环境法典中关于环境权本体性规定、保障性规定和救济性规定的三

元格局之设计,将有助于加强环境法的实施和国家义务之履行。 我国环境宪法和(未来)环境法典

所施加的国家义务,从公民环境权的角度而言可以分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①从

环境宪法中国家目标条款的角度而言可以分为现状保持(“禁止倒退”)义务、危险防御义务和风险

预防义务。②
 

国家环保义务的勤勉履行和公民环境权利的充分实现,构成手段与目的之关系,两者将

共同推动我国真正迈向并且实现“美丽中国”和“环境法治”的目标。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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